
（上接

B11

版）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及依据

根据《重组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

停牌， 本次发行价格按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除以交易总量计算的均价为

４．３９

元

／

股，扣除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４．２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

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重组前，本公司主营业务为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拥有从焦化、烧结、炼铁、炼钢到轧材，前后工序能力

配套的生产体系； 主要钢铁产品为线棒材等长材及冷轧板材。 因本公司钢铁主流程于

２０１０

年底全面停产，

２０１１

年钢铁业务仅保留第一线材厂和首钢冷轧公司， 其中第一线材厂根据首都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将于

２０１２

年停产，

首钢冷轧公司原料热轧板全部依靠首钢迁钢公司供应，不受钢铁主流程停产影响。

本次重组后，本公司主营业务仍为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钢铁业务将主要由本次置入资产首钢迁钢公司的

全部相关资产与存续的首钢冷轧公司负责。新上市公司将具备年产

８００

万吨钢及其配套的生产能力，具有焦化、

炼铁、炼钢、轧钢的完整生产工艺流程，形成具有国际一流装备和工艺水平的热轧板、冷轧板生产体系，以及板带

材占主导地位的高附加值、专用性深加工产品结构。

同时，首钢总公司也做出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将推动下属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未来将首钢

股份打造成为首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经营钢铁与上游铁矿资源业务的上市平台， 支持首钢股份可持续发展，提

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水平。

二、对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重组后，本公司钢铁生产规模将由

４００

万吨提升为

８００

万吨，产品结构由重组前以线棒材系列产品为主

导转变为管线钢、汽车大梁钢、车轮钢、高强结构钢、压力容器钢等热轧产品，以及汽车板、造船板、家用板等冷轧

板材为主的高附加值产品。

本次重组后，本公司净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利润水平都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净资产的增加及盈利能力

的增强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提高外部融资的杠杆和抗风险能力，使本公司更具持续经营能力，

提高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

三、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重组前，本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和行业特性，与首钢总公司中间产品互供，存在两者间的上下游或前后工

序关系。该生产组织形式使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之间存在大量关联交易。关联采购主要为本公司控股的首钢

冷轧公司向首钢总公司下属首钢迁钢公司采购钢卷（冷轧薄板坯料）和向首钢总公司下属首钢矿业公司采购铁

精矿等原材料。

关联交易一直是本公司加强管理、规范运作的重点环节。同时也是本公司与首钢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相互

协调的重点环节。对于生产经营性关联交易，本公司与关联方均签订合同协议，经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次重组后，本公司的钢铁产业链涵盖炼铁、炼钢、热轧、冷轧板材环节，产业链一体化得到加强，本次重组前

首钢冷轧公司向首钢迁钢公司采购钢卷（冷轧薄板坯料）的关联采购通过本次重组将得到彻底解决。通过本次重

组，预计上市公司与首钢总公司的关联采购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以及关联销售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有

一定幅度下降。由于首钢总公司业务分布及产业链的历史原因，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仍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后关联采购主要为新上市公司向首钢总公司下属矿业公司采购烧结矿、球团；关联销售主要为新上市

公司向首钢总公司下属首钢特钢公司和首钢新钢公司销售热轧板卷和钢坯。

为了规范、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首钢总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

易，将与首钢股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

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

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同时，首钢总公司做出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将推动下属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以减少上市

公司向首钢集团的关联采购；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将规范下属首钢特钢公司和首钢新钢公司与首钢股份的关联采

购，争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两年内通过改变供货途径，由首钢集团下属其他企业向首钢特钢公司和首钢新钢公

司供应原料，使首钢特钢公司和首钢新钢公司不再向上市公司采购原料等方式解决上述关联交易问题。

若因市场因素或其他原因，首钢总公司未能按照以上安排将下属首钢矿业公司按时注入首钢股份，或者未

能按照以上安排解决首钢特钢公司和首钢新钢公司与首钢股份的关联交易问题，首钢总公司承诺将与首钢股份

平等协商并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后，通过委托管理、租赁经营等方式将未按时注入首钢股份的首钢矿业公司，以及

首钢特钢公司和首钢新钢公司交由首钢股份管理；在首钢股份管理该等业务和资产的过程中，相关资产和业务

一旦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标准和条件，首钢总公司将及时以合法及适当的方式将其注入首钢股份。

首钢矿业公司的前身为

１９５８

年成立的石景山钢铁厂滦县煤矿，目前为首钢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目前已发展

为集采矿、选矿、球团、烧结及配套的矿车、矿机、矿建等综合优势的国内大型矿山企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首钢矿业

公司拥有下属的水厂、二马、杏山、孟家沟铁矿及联营合资的马兰庄铁矿，已取得的采矿权证垂直投影保有储量

９．３７

亿吨，采矿权证范围保有储量

５．９２

亿吨，可采储量

２．１４

亿吨；已取得的探矿权证范围内资源

１．９

亿吨；铁矿石

采出品位在

２４－２６％

之间。首钢矿业公司

２０１０

年铁矿石产量

１

，

２６７

万吨，自产铁精矿粉产量

４６０

万吨，球团矿产

量

３８３

万吨，烧结矿产量

１１２９

万吨。首钢矿业公司所生产烧结矿、球团供首钢迁钢公司炼铁作业部使用，未来注

入首钢股份后，将大幅减少上市公司与首钢总公司的关联采购。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首钢总公司和首钢矿业公司已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且由首钢矿业公司使用的采矿许

可证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号

码

采矿

权人

开采

矿种

开采

方式

生产规模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平方公

里）

有效期限

１

首钢水厂铁矿

Ｃ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

８２１２００３１７３６

首钢总公

司

铁矿

露天开

采

１１００ ２．９５８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

首钢矿业公司大石

河铁矿二马采区

Ｃ１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

１２１２００８７８３４

首钢总公

司

铁矿

地下开

采

８０ ０．７１７４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首钢矿业公司大石

河铁矿杏山采区

１３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２７

７

首钢矿业

公司

铁矿

地下开

采

３２０ ０．８８４９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４

首钢矿业公司大石

河铁矿孟家沟采区

１３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６４

６

首钢矿业

公司

铁矿

露天开

采

７００ １．３２５８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首钢总公司和首钢矿业公司已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探矿权证情况具体如下：

证号：

Ｔ０１１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５２３１

；探矿权人：首钢总公司；勘察项目名称：河北省迁安铁矿接替资源详查（杏山区）；

图幅号：

Ｊ５０Ｅ００１０１９

；勘察面积：

９．８３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勘察单位：首钢

地质勘察院地质研究所。

证号：

Ｔ０１１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５２３０

；探矿权人：首钢总公司；勘察项目名称：河北省迁安铁矿接替资源详查（二马区）；

图幅号：

Ｋ５０Ｅ０２４０１９

；勘察面积：

７．１８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勘察单位：首钢

地质勘察院地质研究所。

证号：

Ｔ１３４２００８０１０２０００９５１

；探矿权人：首钢矿业公司；勘察项目名称：河北省迁安市老虎塘铁矿普查；图幅

号：

Ｋ５０Ｅ０２４０１９

；勘察面积：

０．５１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勘察单位：首钢地

质勘察院地质研究所。

四、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２００３

年以来，首钢总公司为推进完成首钢搬迁调整工作，先后在秦皇岛、迁安、曹妃甸、福建设立并建设首秦

公司和秦皇岛板材、首钢迁钢公司、京唐钢铁，以及首钢凯西；同时，为贯彻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和《钢铁产业

调整和振兴规划》，推动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和提高产业集中度，首钢总公司先后收购水城钢铁、贵阳特钢、长

治钢铁、伊犁钢铁和通钢集团等区域性钢铁企业，并实施资源整合，从而形成目前首钢总公司“一业多地”的钢铁

生产格局。

本次重组后，本公司的钢铁业务规模较本次重组前将有较大提升，仍与首钢总公司在钢铁业务方面将存在

同业竞争。首钢总公司已做出的《首钢总公司关于本次重组后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次重组为彻底解决本公司与首钢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同业竞争问题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首钢总公司关于

逐步解决同业竞争相关措施与安排的承诺如下：

第一，根据首钢钢铁业发展规划，首钢股份将作为首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及上游铁矿资源产业发展、整

合的唯一平台，最终实现首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上游铁矿资源业务整体上市。

第二，本次置出上市公司位于北京昌平区的第一线材厂，将依据首都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在

２０１２

年停产；

第三、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特钢公司、 首钢新钢公司相关钢铁业务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３

年内通过注

销、重组、注入上市公司等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第四、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的京唐钢铁，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３

年内通过委托管理、租赁经营等

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符合证券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要求后，本公司将及时推动其注入上市公司。

第五、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首秦公司和秦皇岛板材均为本公司下属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

司，证券代码

００６９７

）的下属子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协调境内外两家上市公

司，即首钢股份与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的经营业务关系，保证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利益均不受到不利影响。

第六、首钢集团其它从事钢铁经营生产业务的公司，争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通过

３

至

５

年按证券法律法规和

行业政策要求完成内部整合梳理，并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收购、合并、重组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式注入首

钢股份。

若因市场因素或其他原因，首钢总公司未能按照以上安排将现有竞争性钢铁资产按时注入首钢股份，首钢

总公司承诺将与首钢股份平等协商并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后，通过委托管理、租赁经营等方式将未按时注入首钢

股份的钢铁资产和业务交由首钢股份管理；在首钢股份管理该等钢铁业务和资产的过程中，相关钢铁资产和业

务一旦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标准和条件，首钢总公司将及时以合法及适当的方式将其注入首钢股份，直至首钢

股份管理的首钢总公司所控制钢铁资产和业务全部注入首钢股份为止。

同时，首钢总公司就避免与首钢股份同业竞争问题，进一步就相关安排承诺如下：

１

、除本承诺函出具日前已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之外，如果首钢总公司获得与首钢股份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收

购、开发和投资等机会，首钢总公司将立即通知首钢股份，优先提供给首钢股份进行选择，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

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首钢股份的条件。

２

、在整合和经营现有未置入上市公司的钢铁资产时，首钢总公司将以有利于未来置入首钢股份为原则，选

择恰当平台和方式实现资源整合，并且在与合作伙伴或第三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或安排中不包含限制或禁止该等

资产或业务注入上市公司的条款。

３

、首钢总公司尽可能保障现有未注入首钢股份的钢铁资产的正常经营与盈利能力，确保上述资产及业务不

存在因首钢总公司原因而使其陷入经营困境，或发生其他无法实现最终注入首钢股份的目标或使得该等注入行

为存在法律障碍的情形。

４

、首钢总公司在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方面所作各项承诺，同样适用于首钢总公司下属除首钢股份及其下属

企业以外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首钢总公司有义务督促并确保首钢总公司其他下属企业执行本文件所

述各事项安排并严格遵守全部承诺。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影响

随着搬迁方案的实施，本公司主要的生产资产将逐步停产，这将严重影响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盈利能力，损害

全体股东利益。通过本次重组，本公司将被注入质量优良、具有较好市场发展空间的钢铁冶炼资产。本次重组后，

首钢搬迁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经营及全体股东带来的不利影响将被解决，上市公司的资产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

提升，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也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第八节 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包括：

１

、首钢股份股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

２

、首钢股份股东大会同意首钢总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首钢股份的股份；

３

、河北省国资委批准迁安项目公司将其持有的首钢迁钢公司的全部股权协议转让给首钢总公司；

４

、北京市国资委批准首钢总公司吸收合并首钢迁钢公司以及本次交易；

５

、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报告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

６

、拟置入资产的评估报告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

７

、因拟置出资产中的首钢嘉华、首钢富路仕及拟置入资产中的迁安首钢嘉华建材均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其股权转让需要获得当地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８

、中国证监会对首钢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９

、中国证监会豁免首钢总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上述审批事项仍在进行中。本次重组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及最终取得相关

主管部门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置入资产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办理风险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置入资产已取得国家环保部《关于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结构调整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２０１１

］

９９

号）批准文件，同意迁钢项目的建设。水利部关于迁钢项目取水正在审

批，国家发改委关于迁钢项目正在核准之中。项目核准之后，国土资源部即可受理迁钢项目的用地审批，首钢总

公司将据此办理迁钢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

根据《首钢总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置入资产相关手续的说明》和《首钢总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置入与置出资产的

承诺函》，首钢总公司根据国务院首钢搬迁调整工作专门会议精神，保证置入资产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

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不会成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障碍；并承诺如因该等手续问题而可能引

致的法律责任，将全部由首钢总公司承担。

（三）置入资产的土地、房产办证风险

目前，置入资产的土地、房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书正在办理之中。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置

入资产的全部土地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置入资产的全部房产均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四）重组工作进度风险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方案已经首钢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考虑到本次重组工作的复杂

性，置入资产在本次交易前涉及的股权转让和吸收合并相关程序的履行，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相关政府

部门的审批进度均可能对重组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受上述因素影响，首钢股份在首次审议重组

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则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的规定，本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五）停产后重组过渡期较长导致亏损或

ＳＴ

的风险

为完成首钢搬迁及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底本公司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钢铁主流程停产， 本公司原有的钢

铁生产经营业务（生产所需的原燃料采购、产品销售、综合服务等）减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以前，公司只保留

第一线材厂、首钢冷轧公司继续开展钢铁生产经营业务。

若本公司停产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重组过渡期较长，则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可能出现亏损；另外，若本公司较

长时间无法及时恢复正常经营的，可能会被深交所实行

ＳＴ

风险警示。

二、本次重组后的相关风险

（一）宏观行业风险

１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产业，与宏观经济关联度高，受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较大，具有较为明显

的周期性特征。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份中国

ＣＰＩ

指数由负转正以来，国内通胀压力逐步显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

据，

２０１０

年

ＣＰＩ

指数由年初

１．５％

升至年底的

５．１％

；

２０１１

年以来

ＣＰＩ

指数节节上升，

７

月份

ＣＰＩ

指数为

６．５％

，创

２００９

年以来新高，

９

月

ＣＰＩ

指数略降为

６．１％

； 而衡量生产环节价格水平的工业品出厂价格 （

ＰＰＩ

）

７

月的指数为

７．５％

，同创

２００９

年以来新高，

９

月

ＰＰＩ

指数略降为

６．５％

。国家有可能继续采取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多种宏观调控

政策缓解通货膨胀。这些宏观调控政策有可能放缓钢铁下游包括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发展速度，也会对本公司

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２

、产业政策风险

２００５

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先后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

整的通知》、《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产业政策，要求严格控制钢铁行业产能，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对不符合

用地、环保、技术、规模要求的钢铁企业进行清理，支持钢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

本公司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钢铁企业，近年来投资建设了以冷热轧板材为主的现代化钢铁生产线，工艺技术

水平较高、能耗较低、环境负荷较小，符合钢铁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在国家引导钢铁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的过程中，若本公司自身未能及时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则可能存在竞争力减弱的风险。

３

、环保风险

国家对环保问题十分重视，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和条例，对违反环保法规或条例者予以处罚。钢铁

行业是重污染行业，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对于钢铁行业的污染物排放监管十分严格。本次重组完成后，若公司污染

物排放无法达到国家规定的指标，则可能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若公司未来新

建项目不能获得环保部门的批准，后续经营亦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如果国家的环保标准进一步提高，公司将为

达到新的环保标准而支付更多的环保费用，承担更大的环保责任。

（二）经营风险

１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作为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料和燃料，主要包括铁矿石、焦炭、煤、合金和

废钢等，其中铁矿石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公司钢铁产品生产成本的关键因素。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一方面将通过

提高原材料和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尽可能降低原材料在成本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将通过强化内部管理，

根据市场变动调整产品结构，提高高效益产品生产比例；同时深挖生产潜能，积极主动的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

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本公司产品盈利能力。

同时，本公司与首钢总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合同》，建立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体系；首钢总公司也已做出承诺，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将推动下属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未来将首钢股份打造成为首钢集团在中国境

内的经营钢铁与上游铁矿资源业务的上市平台，支持首钢股份可持续发展，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

力水平。

２

、产品销售价格波动风险

钢材价格受钢铁行业产能、宏观经济、下游需求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强的波动性。

２００６

年以来钢材价格持续

走高；但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钢铁需求大幅减少，钢材价格大

幅下跌。

２００９

年以来钢材价格在成本上涨及需求拉动的驱动因素下在震荡中持续反弹向上。 但如果未来我国经

济增速出现波动，不排除钢材价格下跌的可能。

钢材价格特别是冷热轧板材产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本公司钢材产品的价格和毛利。 若钢材价格出现大幅下

跌，可能导致公司出现亏损。公司将发挥生产、销售和管理的协同效应，有效地控制生产成本，努力降低产品价格

波动的风险。

３

、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重组后，公司产品种类将大幅增加，内部组织架构复杂性大大提高，可能导致采购、生产、销售等各项业

务的整合到位需要一定时间；若未来各项业务无法充分整合，实现各下属单位产、供、销、研发、投资等业务的战略

协同，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率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管理风险

１

、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首钢总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

６３．２４％

的股份，本次重组完成后，首钢总公司的持股比例将

进一步上升，继续保持对本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首钢总公司有可能通过选举董事或行使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权

对本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施加重大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可能与其他股东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存在控股

股东控制的风险。

本公司目前已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将继续严格执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等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各股东公平的信息知情权，切实保

护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２

、关联交易的风险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首钢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直接存在一定的持续的经营性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完成后，

若未来关联交易协议不能被严格遵守，则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制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严格

履行关联交易的批准程序，做好关联交易的及时、充分信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正透明，以保证本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今后，公司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三、其他风险

（一）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

影响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另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走势、国际政治关

系变化、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趋势变化、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种因素，都将对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带来影响。投资

者在考虑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所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二）不可抗力风险

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对本公司的财产、人员造成损害，并有可能影

响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此类不可抗力的发生可能还会给本公司增加额外成本，从而影响本公司的盈利水平。

第九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本次重组期间损益的处理

１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首钢

总公司享有或承担；

２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本公司股东共同享有，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

的亏损由首钢总公司承担。

二、本次拟注入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承诺

首钢总公司已出具《首钢总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承诺函》，承诺：“通过合法方式将目前

首钢迁钢公司的全部相关资产转为首钢总公司直接拥有，并有权作为置入资产进行处置。本公司同时保证该等

置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产生纠纷的可能。置入资产在本次重组交易完

成时转让

／

过户至首钢股份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否则本公司将承担由此给首钢股份造成的全部损失。”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锁定期限承诺

首钢总公司已出具《首钢总公司关于本次重组所认购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承诺本次重组中首钢总公司以资

产认购首钢股份所发行的股份，该等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予转让。

四、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和规范运作的措施

首钢总公司已出具《首钢总公司关于本次重组后保持首钢股份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首钢总公司不会因本

次重组完成后增加所持首钢股份的股份比例而损害首钢股份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继续

与首钢股份保持五分开原则，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违规利用首钢股份提

供担保，不非法占用首钢股份资金，保持并维护首钢股份的独立性。

五、置出资产土地租赁安排

置出资产土地租赁安排请见本预案第二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三）土地租

赁安排”。

六、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办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过程中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相关股价敏感信息的披露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七、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在召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本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确

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八、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第十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中信证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通过其内核工作小组审核，对本

预案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钢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将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同意就《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核查意见上报

深交所审核。

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方案，届时独立财务

顾问将根据《重组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出售的重组报告出具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一节 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

首钢总公司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

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节 关于股票交易自查的说明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告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首钢股份

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开始停牌。根据《准则第

２６

号》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首钢股份本次重组的自查期间

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次重组申请连续停牌前六个月的首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次重组申请连续停牌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相关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资金流水明细》以及相关人员提供的自查报告，在上述自查期间内，存在如

下相关人员或其直系亲属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情形：

１

、首钢总公司总经济师毛武的配偶陆燕玲在自查期间曾买卖首钢股份股票，具体情况为：

序号 交易日期 买

／

卖情况 成交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证券余额（股）

１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卖出

２

，

０００ ３．９４ １６

，

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０．０７．２８

买入

４

，

０００ ３．５３ ２０

，

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０．０８．２３

卖出

１０

，

０００ ４．３９ １０

，

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卖出

５

，

０００ ４．５３ ５

，

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卖出

５

，

０００ ４．８３ ０

６ ２０１０．１０．１９

买入

２

，

０００ ４．５６ ２

，

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０．１０．２８

买入

２

，

０００ ４．５０ ４

，

０００

上述交易完成后，陆燕玲仍持有首钢股份股票

４０００

股。

２

、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孙永刚于自查期间曾买卖首钢股份股票，具体情况为：

序号 交易日期 买

／

卖情况 成交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证券余额（股）

１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买入

２

，

２００ ３．９２ ２２

，

６００

２ ２０１０．０６．０１

买入

１０

，

０００ ３．７１ ３２

，

６００

３ ２０１０．０７．２９

买入

１０

，

４００ ３．５５ ４３

，

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０．０８．１０

买入

７

，

０００ ３．６５ ５０

，

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０．０９．０６

卖出

１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４０

，

０００

６ ２０１０．０９．１４

卖出

２０

，

０００ ４．３５ ２０

，

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０．０９．１４

卖出

２０

，

０００ ４．３４ ０

上述交易完成后，孙永刚不再持有首钢股份股票。

３

、首钢股份副总经理刘澄的女儿刘珊于自查期间曾买卖首钢股份股票，具体情况为：

序号 交易日期 买

／

卖情况 成交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证券余额（股）

１ ２０１０．０８．２３

买入

１

，

０００ ４．３１ １

，

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买入

１

，

０００ ４．５５ ２

，

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买入

２

，

０００ ４．８０ ４

，

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卖出

４

，

０００ ４．８４ ０

５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买入

１

，

０００ ４．６２ １

，

０００

６ ２０１０．０８．２６

卖出

１

，

０００ ４．６０ ０

７ ２０１０．０９．０１

买入

１

，

０００ ４．６０ １

，

０００

８ ２０１０．０９．０６

买入

１

，

０００ ４．５０ ２

，

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卖出

１

，

０００ ４．２６ １

，

０００

上述交易完成后，刘珊仍持有首钢股份股票

１０００

股。

４

、首钢股份总会计师王敏的配偶周瑞君的证券账户（号码为

００６５０４５１２１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显示，在

自查期间该账户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曾卖出首钢股份股票

１３６４

股， 同日又买入

１３６４

股， 变更的原因为合并席

位。周瑞君仍持有首钢股份股票

１３６４

股。

５

、本次重组的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信证券”）于自查期间曾买卖首钢股份股票，具体

情况为：中信证券自营业务指数避险交易专项账户（非普通自营业务账户）在自查期间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１０

月

２０

日累计买入

５

，

２７１

，

５８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１０

月

１４

日累计卖出

４

，

２４４

，

５８０

股。上述交易完成后，中信

证券仍持有首钢股份股票

１

，

０２７

，

０００

股。

针对上述自查期间内的陆燕玲、孙永刚、刘珊、周瑞君及中信证券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行为，首钢股份、首钢

总公司、相关人员或其直系亲属已出具相关书面说明。

首钢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出具《关于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情况说明》，毛武在担任

首钢总公司总经济师期间，由于其职务及职责与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无关，亦未以任何形式参与过首钢股份本次

重组的决策，并无正当途径获得任何与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孙永刚系通过

２０１０

年北京市公开选

拔副局级领导干部考核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至首钢总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试用期一年）职务，分管新产业开发管

理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后开始参与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有关的决策，此前并无任何途径接触或获知与首钢股份本次

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因此，经首钢总公司了解核实后，认定孙永刚及毛武的配偶陆燕玲在自查期内存在的交易

行为，乃是其个人投资决策，并非内幕交易。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出具《关于刘澄在首钢股份任职及参与本次重组相关情况的说明》，刘澄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担任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主管生产经营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今，担任首钢股份副总经理职务，主管生产经营工作。刘澄在担任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职

务期间，并未参与任何与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有关的决策，并无正当途径获得任何与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有关的内

幕信息。在其经聘任担任首钢股份副总经理前，首钢股份股票已停牌。因此，本公司经了解核实后认定，刘澄的女

儿刘珊在自查期内存在的交易行为，乃是其个人投资决策，并非内幕交易。

毛武、孙永刚、刘澄、王敏均出具了本人或其亲属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情况说明，承诺在首钢股份停牌之日之

前，本人并不知悉除公开披露信息以外任何与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本人或其亲属买卖首钢股份

股票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相关内幕信息。

陆燕玲、刘珊、周瑞君均出具了本人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情况说明，承诺在首钢股份股票停牌日之前，相关亲

属并未向其透露任何与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有关的内幕信息，其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行为纯属自行决定的个人投

资行为，并未利用相关内幕信息。

周瑞君在自查期间内并未主动买卖首钢股份股票，在其账户内显示的买卖记录系证券公司合并席位造成。

中信证券提交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等相关问题的自查报告》，中

信证券普通自营业务账户、资产管理账户均没有买卖、持有首钢股份股票，自营业务指数避险交易专项账户买卖

的首钢股份股票是一篮子品种、权重与指数结构相同的股票组合中的一支，而非普通自营业务投资。其在交易方

式上为一篮子股票品种组合，即不加区别地按权重与指数持有，不能就该只股票单独操作。

本次重组的律师国枫律师已出具《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自查期间内

相关人员或其直系亲属买卖股票行为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

２０１１

］

０８８－０１

号），认为：“陆燕玲、孙永刚、刘

珊、周瑞君及中信证券在自查期间内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内幕消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其买

卖首钢股份股票的行为系依据个人投资决策作出，并未利用首钢股份本次重组的相关内幕信息，不构成内幕交

易，亦不会对首钢股份本次重组构成法律障碍。”

本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与相关各方安排签

署保密协议，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及时进行了股票临时停牌处理，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和信息提前

泄露的情形。本公司认为：陆燕玲、孙永刚、刘珊、周瑞君及中信证券在自查期间内买卖首钢股份股票的行为并非

相关证券法律法规所禁止之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第十三节 全体董事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保证本《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

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

理性。

本公司董事签名：

朱继民 王青海

霍光来 徐 凝

王 毅 方建一

韩 庆 干 勇

单尚华 高培勇

杨 雄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关于增加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 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起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代理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20001)

的销

售业务。

二、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起

,

投资者可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各指定网点进行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财通价值动量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201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1

年

11

月

28

日公开募集。

三、投资者可通过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1-962888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2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1-962505

网址

:www.sw2000.com.cn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888

网址

: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

提醒投资者

,

本基金以

1

元初始面值开展基金募集

,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

,

基金投资仍有

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40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8

日，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内蒙古京新药业

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为

2,200

万元，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将投入

9,997.55

万元对全

资子公司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

9197.55

万元，本次增资后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5

）。

2011

年

11

月

17

日，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巴

彦淖尔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5280200000069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登记

事项如下：

名称：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巴彦淖尔经济开发区东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程曙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丸剂、片剂、颗粒剂、口服液、散剂、酊剂、糖浆剂、浸膏

剂、溶液剂）的生产、销售；中草药的收购、加工、泡制；一般经营项目：无（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1－074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彩虹集团

"

）通知，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原质押给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

1,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8%

，该质押事

项详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4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033

号公告）和

2,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6%

，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

2011

年

6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044

号公

告）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全部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4%

）质押给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用于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委托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其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彩虹集团已

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从

2011

年

11

月

17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

,

彩虹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1,744,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彩虹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1,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9.03%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

前半小时到达开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其

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轴承路

１

号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的，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２

、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

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６

）审议《关于签署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与三环集团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７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除三环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上述九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相关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法人股东凭持股凭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表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均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以前收到为准。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其他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孟杰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０－３５７７６７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１０－３５６４０１９

（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轴承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４４１０００

２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但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进行投票的，在计

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

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证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６７８

”，投票简称“襄轴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依此类推。具体如

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

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

２

）发行对象

２．０２

（

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２．０３

（

４

）发行方式

２．０４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２．０５

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审议《关于签署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与三环集团公司之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除三环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９．００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４．００

（

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０６

（

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

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２．０９

（

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同意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

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密码服

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次日后

即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若本人（单位）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做

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该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对下述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内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

意

反对

弃

权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对象

（

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

４

）发行方式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

６

）限售期安排

（

７

）上市地点

（

８

）募集资金用途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

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签署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与三环集团公司之附条件生效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除三环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４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７１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接到报喜鸟集团的通知，因股东自身发展需求，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票。 具体变

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

时间

变动方式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成交

均价

（元）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大宗交易减

持

１０９

，

１７３

，

４５３ ３７．１７％ －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７３％ １０７

，

０２３

，

４５３ ３６．４３％ ２２．８４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权益分派

实施

１０７

，

０２３

，

４５３ ３６．４３％ １０７

，

０２３

，

４５３

———

２１４

，

０４６

，

９０６ ３６．４３％

———

报喜鸟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大宗交易减

持

２１４

，

０４６

，

９０６ ３６．４３％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３％ ２１０

，

３４６

，

９０６ ３５．８０％ １２．７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大宗交易减

持

２１０

，

３４６

，

９０６ ３５．８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２０７

，

３４６

，

９０６ ３５．２９％ １２．５０

本次变动后，报喜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７

，

３４６

，

９０６

股，占总股本

３５．２９％

，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报喜鸟集团连续六个月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总股本

１．１４％

。

公司控股股东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